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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燃眉之急 分百姓之忧
2012年2月，家住奉化江口街道的老张不幸被一辆

出租车撞成瘫痪。法院判决包括出租车驾驶员、车辆所
有人等4名被告赔偿老张100余万元，保险公司赔付了60
余万元，剩下的36万元需由4名被告承担。

而这4名被告的情况相当复杂，除了出租车公司，其
他 3 名被告家庭条件并不好。孙晶回忆说：“驾驶员是
主要责任人，我们曾一度采取拘留手段，也没能顺利执
行。有一位出租车所有人是精神残疾人，导致执行难上
加难。”

执行难，却不能缓。主劳力倒下，高额的医药费，让
原本就不富裕的老张一家陷入困境，就盼着能早日拿到
执行款救急。

面对这样的局面，孙晶主动当起调解员。他根据被
执行人经济承受能力高低研究赔偿方案，并多次把4名
被执行人召集到一起，一一协商。前后花费了两个月，4
名被执行人才把钱凑齐，交到了老张妻子手上。

“我们局长只要遇上这类交通事故、工人工资等事关
百姓生计的案子，就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解决。”奉化法院
执行局执行实施科科长宣小虎说，这样的办案准则是孙
晶一向推崇的，也要求他们这么做。

笑面法官 铁面执法
见过孙晶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暖男”，但这位笑

面局长办起案子来可是雷
厉风行。

2012年底，在一次强制
执行工作中，被执行人孙某
采取恐吓威胁的方式抗法，
连续三次从屋顶向下泼汽
油，还扔下一个烟蒂，幸好
被及时踩灭。

面对孙某的过激行为，
孙晶淡定处置。他一方面采取措施避免被执行人过分激
动，另外一方面及时保护现场，采集现场证据。最终这起
案件在公安机关参与下执行完毕，孙某也因暴力威胁抗
法而受到了刑事处罚。

“根据以往经验，‘老赖’们只有晚上或节假日才肯露
面。”孙晶说，为了成功执行案件，执行法官不仅要巧办
案，还要随时待命捉“老赖”。

2014 年 8 月 25 日 晚 上 10 时 ，奉 化 法 院 执 行 局
接 到 信 息 ，得 知 一 直 下 落 不 明 的 被 执 行 人 张 某 入
住了台州的一家酒店。执行局迅速启动执行备勤
应急制度，备勤小组赶赴台州，翌日凌晨将被执行
人带回。

“我们有一部 24 小时开机的手机，让申请人一发
现新情况就火速和我们联系。”孙晶介绍，备勤人员接
到电话后 15 分钟内就能到院集合，20 分钟内出警。备
勤制度推行后，每周都有四五名被执行人在工作时间
外被找到。

设身处地 细致入微
在执行过程中，如果被执行人有可执行房产的，法院将

要求被执行人腾房并依法拍卖。在张贴强制腾房公告期满
后，被执行人还是拒不搬离的，法院将对其进行强制搬离。

在一次强制搬离的执行过程中，孙晶发现被执行人袁
某屋内留有高档烟酒、首饰、戒指等大量贵重物品。根据
法律规定，强制迁出房屋只需将物品放到一个指定场所，
然后通知被执行人和家属领取，如不来领取风险自负。

“这些贵重财物如果不妥善处置，很有可能遗失，虽
然法律规定风险由被执行人自负，但我还是要尽可能对
袁某负责。”与袁某多次联系未果的情况下，孙晶只能辗
转联系到袁某的亲戚，亲戚请求法院先代为保管。为此，
孙晶再次调集人手，将物品一一清点打包转移到安全地
点，直到袁某的亲属前来认领。

强制搬离体现的是法律的尊严，而孙晶的细致之举，
体现了他对执行工作的责任心。

全天候满负荷

成就“办案大户”
今年大年初三，俞恩华正陪着父母在老家过春节，

手机突然响起，一个被执行人露面了。俞恩华火速赶回
萧山，组织警力把这名被执行人拘留了。最终，案件得
以有效履行，俞恩华也直到次日凌晨1点才回到家。

加班加点、24小时待命已经成了俞恩华工作的日常。
2012 年至今，俞恩华个人办结的执行案件就达到

3911件，高出人均办案量一倍以上，总执行标的58.9亿
多元。一年只有365天，俞恩华是怎样办结这么多案子
的呢？

俞恩华的办法是“每分每秒都精打细算”。考虑到
有些被执行人不守信用，俞恩华有时会根据情况多通知
几名被执行对象到场，这样即便有人不守时，也会有下
一名被执行人陆续补上空缺。如果几名被执行人同时
到场，俞恩华就会视情况安排其他人接待，而不必将时

间浪费在等待上。
为了多办一个案子，俞恩华

经常白天东奔西跑帮当事人“讨
债”，晚上就静下心来仔细制订执
行计划，手机更是 24 小时开机，
一旦有被执行人下落的信息，随
时出发追踪执行。

用良法重实干

善治执行“顽疾”
有一次，一家国有企业的出租厂房被7个承租人长

期非法占有，逾期不还。法院判决后，承租人仍以各种
借口拖着不搬，甚至准备汽油来抗拒执行。

如果简单地强制腾房，既会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
还要承担发生冲突的各种风险。俞恩华分析了案情后，
决定先摸清每个被执行人的性格、脾气、态度、意见，确
保“对症下药”。

“这些被执行人中，有一个人态度特别蛮横，坚
决不肯腾房，而且串通、唆使其他人阻碍执行。”俞
恩华在摸清每个人底细后，决定“擒贼先擒王”，以
妨碍执行对此人采取司法拘留的强制措施。眼看

“带头大哥”被治，其他人也很快松了口，案子在一
个月内执行完毕。

另一起案件执行中，被执行对象是一家企业，案件
涉及标的大，不仅因租赁土地尚欠当地村民140余万元，
而且拖欠所在镇政府等垫付的500多万元职工工资款，
另外还有1500多万元民工工资未付，几十名民工多次集

结来法院催讨工资。
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俞恩华通过大量的前

期调查，协调好租赁关系，排除干扰和妨碍，使资产得以
拍卖成交。最终，银行抵押权、一般债权和2000多万元
的民工工资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讲创新赶时髦

做“吃螃蟹”第一人
全省法院系统倡导开展网络司法拍卖后，俞恩华在

萧山法院第一个“吃螃蟹”，将企业资产整体打包放到了
网上。

为确保万无一失，俞恩华事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先去现场勘察，再把需要拍卖的厂房、设备、土地等资料
全部上传到网上，让参拍者如同实地看到实物一样“身
临其境”。

首次拍卖取得巨大成功，为案件当事人节省拍卖佣
金70多万元，既降低了司法成本，保障当事人得到更多
的利益，又可以避免串标现象发生，提高了司法拍卖的
透明度、公平性与公信力。还有一次，俞恩华承办的一
家企业的资产在网上拍卖后，竞拍人数达到52人，起拍
价600万元，最终成交价高达2252万，增值近3倍。

此后，萧山法院全面推行了网络司法拍卖制度，至
今网上拍卖交易量达42亿多元，为当事人节省拍卖佣金
9000多万元。

在执行的道路上走了十多年，俞恩华的脚步从未停
歇。“执行法官是辛苦的，但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手持正义
之剑，努力践行司法为民。”

俞恩华（左）发放执行款

孙晶：寻找“法理”与“情理”的平衡点

俞恩华：手持正义之剑 坚守执行一线

本报记者 许乔静

执行工作不仅要面对被执行人设置的种种阻碍，还要面对申请执行人
的猜疑和责问。双重压力下，要维护公平正义，不仅要有法律不可侵犯的决
心，还要有入情入理的工作方法。

“我们要在这场维护法律尊严的‘战斗’中，努力寻找‘法理’与‘情理’的
平衡点。”日前收获浙江法院“最美执行干警”殊荣的奉化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局长孙晶如是说。

八月的午后，溽暑逼人。刚刚从浙江法院“最美执行干警”领奖台上下来
的俞恩华正匆匆地往单位赶，接下来还有一个个案件正等着他去执行。

案件数量多，执行难度大，历来是杭州萧山法院的困扰。作为法院执行
庭实施一科科长，俞恩华不得不加快自己的步伐……

本报记者 陈赛男


